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 南宁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南宁市医疗保障局关于

调整南宁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

申报缴纳方式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改善灵活就业人员办理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业务的服务体验,保障参保人合法权益，南宁市自2026年2月1日起，优化调整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方式。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调整申报缴费方式的范围

自2026年2月1日起，南宁市全面推行灵活就业人员各项社会保险费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取消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银行委托代扣缴费方式。调整的具体范围为：

在南宁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南宁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以个人身份正常参保并以本人银行账户与金融机构签订委托代扣协议的灵活就业人员（以下简称“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及大额医疗费用统筹。

二、申报缴费方式及期限
灵活就业人员结合自身实际，在规定期限内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本年度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各险种缴费期限如下：

基本养老保险。广西壮族自治区当年度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发布后，灵活就业人员选定当年缴费基数并按月、季、半年、年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当年基本养老保险费。根据现行政策规定，基本养老保险跨年无法补缴，请合理安排时间在人民银行年终结算前完成缴费。

（二）基本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选择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年的第1个月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未按时足额缴纳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从中断缴费当月起暂停享受医保待遇。中断缴费再续保的，医保待遇按相关医保政策规定执行，具体待遇事宜可咨询医保部门。
（三）职工大额医疗费用统筹。灵活就业人员全年均可缴纳职工大额医疗费用统筹（需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一并缴纳）。

三、申报缴费渠道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广西税务”或“广西税务12366”微信公众号、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线上渠道，或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农村信用社、桂林银行各网点及南宁市各办税服务厅等线下渠道办理申报缴费业务。

四、其他事项
灵活就业人员在办理申报缴费业务时如有疑问，可拨打0771-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咨询；参保登记、待遇问题可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咨询。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关于明确南宁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委托代扣有关事项的通告》（通告〔2022〕1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 

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南宁市医疗保障局

                            2025年 月 日
